滕州市城乡水务局文件

滕水字〔2025〕7号


关于印发《滕州水务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各镇街水利站：
为切实做好《滕州水务志》编纂各项工作，确保按时完成志书编纂任务，经研究，拟定编纂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各自工作任务和要求，认真抓好落实。


滕州市城乡水务局 
2025年3月22日 




《滕州水务志》编纂工作实施方案

为确保《滕州水务志》编纂工作顺利开展，结合滕州水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OLE_LINK1]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志书编纂的原则和体例，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全面、客观、系统梳理我市水务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促进水务建设管理成果和水文化的传承延续，为推动全市水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政服务和历史借鉴。
2、 时间断限
原《滕州市水利志》下限截至1997年，本次编纂《滕州水务志》下限截至2025年。通过压缩整合原水利志内容，与续编两志合一、贯通古今，形成一套连续、系统、完整的水务志，全面记录滕州水务事业的发展变化历程。
三、目标任务
2025年3月全面启动《滕州水务志》编纂工作，力争2025年7月完成资料汇总审核，2025年10月基本完成初稿编纂，2025年12月完成终审定稿。
四、组织领导
本次志书编纂成立《滕州水务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编纂组，组成人员名单附后。
五、任务分工
志书编纂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和各镇街水利站共同推进实施。按照科室单位分工负责、专人分条目撰稿、编纂组及编委会汇审定稿的方式，精心组织、加强协调、通力合作，确保圆满完成志书编纂任务。
（一）镇街水利站。负责提供本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水利大事、活动，规模水利建设，机构人员变化、现有人员数量、职称，文物古迹及其他能够编入志书的涉水事件文字、图片等资料。
（二）局科室单位。编纂大纲篇目及任务分工附后。
六、时间安排
（一）准备工作。组建工作机构、制定方案、拟定篇目大纲、动员部署（2025年3月）；
（二）搜集资料。下达承编任务清单，收集文图资料、按照责任分工，分头编写撰稿报编纂工作组。搜集资料要自1998～2025年逐年查证收集、整理编写，并选配相应图片（包括1998年前的老照片），确保时间不断线，资料连续完整（2025年4～5月）;
[bookmark: OLE_LINK2]（三）汇总审核。对收集提供的所有撰稿资料，由局主要领导组织编委会进行汇总分类审核，对存在时间断线或资料缺失的，由供稿单位重新搜集上报（2025年6～7月）；
（四）编纂初稿。编纂组成员分头进行志稿编写，汇编形成初稿，同步整理制作图表（2025年8～10月）；
（五）征求意见。完成初稿后，广泛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2025年11月）；
（六）终审定稿。终审通过后，根据终审意见进行修改定稿（2025年12月）。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各单位、科室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志书编纂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志书编纂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抽调得力人员组织编写，并明确一名联络员负责与编纂组对接工作。
（二）强化责任。志书编纂内容涉及各个单位、各个方面，局机关各科室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负责做好业务范围内的文图资料收集、整理及内容编写工作，各镇街水利站也要负责做好本区域内水利事业改革发展相关资料的收集提供。提供的资料、编写的内容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完整。所有上报材料均需各科室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领导审定。
（三）注重质量。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观念，正确处理质量与进度的关系，坚持存真求实、严字当头，严把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字关，致力于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滕州水务特色的志书。
（四）密切协作。滕州水务志编纂是一项涉及范围广、难度大、时间紧的重要工作，各科室单位一定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部署安排、时间节点，全力做好相关工作，确保志书编纂按时保质高效完成。

附件：1、滕州水务志编纂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3]2、滕州水务志编纂大纲及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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